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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充市委统战部

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操作细则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南充市委、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

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南委发[2019]12号）文件精神，大

力推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，有序按期完成我部各年度预算支出和

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任务，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和财政

资金使用绩效，特制定本操作细则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财政部门提出的“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

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的

预算绩效管理机制”总体要求，探索建立符合统战部门实际的预

算支出和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，评价总体预算和项目预算

执行结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研究制定绩效管理的措施，

促进统战事业发展。

二、评价原则、依据与方式方法

（一）绩效评价遵循客观、规范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促使

评价结果真实可靠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包括预算及其绩效管理的法规政

策，项目立项与预算批复方案与组织管理、验收与成果资料，资

金和财务管理办法及财务会计资料，其它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可采取直接组织评价和委托评价两种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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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采用多因素分值加和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。绩效评价

综合分值实行百分例，评价等级划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差四

个等级，评价综合得分 90分及以上为优秀，80-89分为良好，60-79

分为合格、60分以下为差。

三、绩效评价范围与内容

绩效评价工作包含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和预算项目支出

绩效评价两项工作。

（一）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以市委统战部预算资为对象，

以部门预算支出所达到的产出和效果为考评主要内容，促进统战

部门高效履职为目的，评价内容应包括：部门预算支出绩效目标

以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：部门资金投入、预算执行和

管理情况；为实现预算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所制定的制度、

采取的工作措施；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及效果；部门开展预算绩效

管理情况；社会公众满意度等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，以部机关使用财政性资

金安排的预算项目支出纳入预算绩效评价范围，每年列入绩效评

价的项目以当年财政下发的相关文件为准。主要从投入、过程、

产出、效果等四个方面对项目投入和管理及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

行评价，结合专项项目与资金管理实际确定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部机关各科室要高度重视，各科室主要负责人是实施本科室

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的第一责任人，并明确项目绩效评价责任

人员。被评价项目对应的科室要按照要求认真开展预算支出及预

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部门预算支

出绩效评价报告和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报告。


